
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傑出教學教師審查作業要點 
99.11.11院務會議訂定 

99.12.21修正第三條 

104.9.24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依據本校傑出教學教師審查要點規定訂定「本院傑出教學教師審查作業要點」(以

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獎勵對象：連續三年教學評量平均達 4.25 分以上(單科評量不得低於 3.5 分)或

排名在所屬系所之前 25%以內，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為優先： 

(一)獲教育界之教學卓越相關獎項。 

(二)擔任校內外教學改進計畫之主持人或實際執行人。 

(三)指導學生參與校外或國際合作計畫、競賽，有具體優良事蹟者。 

三、審查項目及配分：(一)教學卓越表現(25％)。(二)教學評量結果(25％)。 

(三)教材開發(20％)。(四)教學時數(10％)。(五)教學相關行政事務(10％)。 

(六)其他教學相關事務(10％)。  

四、審查程序： 

(一)初審：每年 9月底前由申請人或系所提出相關資料，送交本院進行評選或提

報。 

(二)複審：本院於 10月底前召開院務會議進行審查，獲選名單送交教務處會議

審議後簽請校長核定。 

本院每年最多推薦二名或依專任教師人數 3%比例排定優先順序薦送，且須為

前三年未獲本獎項之得獎者。 

五、獲奬教師應積極參與開設核心通識或師培課程，並規劃及推動教學發展相關之

研習或教學觀摩活動，以協助提升學校教學品質。 

六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傑出教學教師審查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
1040924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傑出教學

教師審查作業要點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傑出教學

教師作業要點 

修 正 法 規 名

稱，以完備法規

內涵。 

一、依據本校傑出教學教師審查要點規

定訂定「本院傑出教學教師審查作

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一、依據本校傑出教學教師審查要點

規定訂定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

育學院傑出教學教師作業要

點」，以下簡稱本要點。 

文字修改。 

二、獎勵對象：連續三年教學評量平均

達 4.25 分以上(單科評量不得低於

3.5分)或排名在所屬系所之前 25%

以內，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為優

先：(以下文字略…) 

二、獎勵對象：連續三年教學評鑑平

均達 4.25 分以上(單科評鑑不得

低於 3.5 分)表現優異者，並符合

下列資格之一者為優先：(以下文

字略…) 

依 104年 4月 29

日校課程會議

所通過之本校

傑出教學教師

審查要點修正。 

四、審查程序： 

(一)初審：每年 9 月底前由申請人或

系所提出相關資料，送交本院進行評

選或提報。 

(二)複審：本院於 10月底前召開院務

會議進行審查，獲選名單送交教務處

會議審議後簽請校長核定。 

本院每年最多推薦二名或依專任教師

人數 3%比例排定優先順序薦送，且須

為前三年未獲本獎項之得獎者。 

四、審查程序： 

(一)初審：每年十月底前由申請人或

系所提出相關資料，送交本院進行評

選或提報。 

(二)複審：本院於十一月底前召開院

務會議進行審查，獲選名單送交教務

處會議審議後簽請校長核定。 

全校每年至多遴薦十名，本院每年最

多推薦二名或依專任教師人數 3%比

例薦送，並應排定優先順序。各類別

獎項推薦人選，須為前三年未獲同類

獎項之得獎者。 

依 104年 4月 29

日校課程會議

所通過之本校

傑出教學教師

審查要點修正。 

 

 

 

 

 


